人防工程维护管理承诺书

      人民防空办公室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规定，为确保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和安全使用责任落实到位，现就我单位开发建设的       项目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和安全使用做出承诺：
1.人防工程是国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战时或遇重大紧急情况时，我单位无条件服从政府决定，无偿移交政府统一安排使用。
2.我单位将严格按照《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和《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技术规程》上的规定、标准，对该人防工程进行日常维护管理，对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过程中的维护管理和安全使用全部责任。自觉接受人防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落实。
3.我单位将严格按照人防工程平时设计用途使用。因经营等原因需对人防工程进行装修时，不改变工程主体结构，不损坏防护设备设施，不进行降低防护能力和影响其防空效能的施工。
4.如委托物业等单位对人防工程进行管理应签订管理协议，我单位将明确物业公司（受托方）在人防工程维护管理、安全使用等方面的职责和义务，并督促其履行相应义务。
5.我单位承诺不出售或以搭赠、长时间出租等变相方式出售人防工程，一次性出租时间不得超过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。
6.如我单位不履行职责和义务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
7.未履行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责任或委托人未依约尽到维护管理义务，自愿接受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。
8.未尽事宜,按国家有关人防工程维护管理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。
9.本承诺书一式二份，工程所在地人防主管部门、建设(工程隶属)单位各执一份，作为该工程档案资料永久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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